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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至今我国对社区矫正的定位仍然没有定论，《社区矫正法》也没有对此做出回答。社区矫正的性质，是

决定能否科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的基本问题。笔者通过分析国外社区矫正的地位，以及

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认为社区矫正应该定性为“非监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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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 far, the positioning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in China is still inconclusive, and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Law has not responded to this. The nature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is the basic issue 
that determines whether a community corrections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scien-
tifically constructed. By analyzing the status of community corrections abroad and the main 
views of domestic scholar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s should be defined as a 
“non-custodial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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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区矫正在我国起步较晚，2003 年开始试点工作。2019 年 1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

法》的公布是我国社区矫正立法的重大飞跃。从无到有，在这 16 年间，对于社区矫正性质一直没有定论，

新颁布的《社区矫正法》对此也没有做出回答。在课题调研的过程中，笔者有幸请教过区县司法所里负

责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一些问题，在请教的过程中，对于“社区矫正”的定位产生了疑问，于是做出了

如下的思考。 

2. 社区矫正的性质之研究意义 

明确社区矫正性质，可以实现对于社区矫正制度的细化，也是实现刑事法治的需要，更是为之后法

治社会的建设完善奠定基础。 
《社区矫正法》虽已出台，但对于该项制度的具体工作安排的表述仍存在着大量留白，在一些条文

规范的表述上是简略的、不够明确的，例如如何组建社区矫正委员会、社区矫正机构怎么设置等。归根

结底，仍然是对于社区矫正的认识不够明确，因此无法明确社区矫正机构的性质和地位，社区矫正工作

人员的构成和编制问题也无从解决，更无法准确地进行统一的制度安排。美国的社区矫正注重对于矫正

对象的监督管理，日本重视矫正对象重获自由后的社会处遇，现如今对社区矫正的准确定位有助于明确

我国社区矫正现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只有首先对社区矫正进行精确定位，整个社会才能在明确的法律

性质指导下全面认识社区矫正，才能进一步通过制定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对具

体实施进行细化调整。 

3. 社区矫正的性质之理论争议 

我国学者对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并非持有相同的看法。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我国的社区矫正是一

种非监禁性执行方式。有观点表示我国的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执行制度[1]，但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

不同的看法。其中，有观点认为社区矫正的定位是“一项刑事执法活动”[2]；还有表示，目前来看，“社

区矫正是针对非监禁刑和其他非监禁措施罪犯行刑与矫正的活动”[3]，是具有矫正与福利性质。张绍彦

学者在 2017 年社区矫正立法专题研讨会会议上指出，“社区矫正不是司法矫正或政府矫正，其特质在于

通过由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实施社区矫正，实现犯罪人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过程”，可以看出对社区矫正

的矫正性与社会性的突出强调[4]。 
首先，并不能认同我国的社区矫正是一种“针对非监禁刑罪犯的刑罚执行方式”或者“非监禁刑罚

执行方式”。根据我国刑法、刑诉法的明确规定，我国社区矫正适用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

释或者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四类罪犯。从我国刑罚种类来看，以上四类中只有管制属于刑罚的一种，属

于非监禁刑，如果将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都认定为非监禁刑，有扩大刑罚范围之嫌，有违

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有违背刑法的谦抑性之嫌。所以不能一概将社区矫正称为是“针对非监禁刑罪犯”

的。另外，若一概论之为“刑罚执行”，即是在扩大刑罚的范围，而且这种扩大显然是不利于犯罪人，

是不应该被允许的。对于缓刑犯来说，“没有被执行原判刑罚考验期满即回归社会”被标签成“刑罚执

行完毕被释放”，可能会模糊社会公众对于缓刑的认知，也会误导公众对缓刑犯社会危险性的考量。因

此，用“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方式”来定性社区矫正是不太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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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刑事执行活动”是否算是一种新的定性？但是何为“刑事执行”？百度百科将其定义为“刑

罚执行”，学者吴宗宪在《通过合理改革做好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一文中一句“对于减刑、假释等刑事

执行工作的监督更加高效、有力”[5]，从该只言片语中可以得出：刑事执行并非刑罚执行，刑事执行的

范围应该比刑罚执行的范围略微广阔，它不仅包括刑罚执行，还包括一些根据刑事判决、裁定等进行的

执行活动。从其价值来看，社区矫正可以降低监禁率、替代监禁刑；从其内容来看，是对矫正对象进行

监督管理、教育帮扶等活动。通过上述对社区矫正的价值、内容等的论述，“刑事执行活动”太过片面。

对于我国的社区矫正来说，它不仅仅包含对罪犯的惩戒、监督，还包括对其的教育帮扶，它要求社会力

量的广泛参与，希望促使罪犯悔过从善并且不与社会脱轨，使其在矫正之后顺利地回归社会。社区矫正

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力量的参与，这使得社区矫正不同于政府矫正，而“刑事执行活动”仍在强调着惩

罚和威慑，强调着国家机关的参与，难以展现社区矫正的社会性，正如学者张绍彦所说“社区矫正的灵

魂和要义在于社会化”。因此，“刑事执行活动”还是不能够准确表达出我国对于社区矫正的定位。 

4. 社区矫正的性质之重塑 

我国的社区矫正不同于美国仅侧重于对罪犯的监督，也不同于英国的社区矫正是一种独立的刑种，

也不同于日本的社区矫正侧重于罪犯出狱后的保护救济[6]。如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而言，我国探索建立的

是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其主体有社区矫正机构、社会等多方力量参与，其目的是为了使罪犯更好地回

归社会，其内容包括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教育帮扶等活动，其适用的对象是被判处管制、宣告

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综上，可以看出社区矫正在我国是一个制度的集合体，它包含很

多方面。因此，对于社区矫正的定性应当谨慎，应当格外注意避免过于狭窄而忽略其社会性，忽略其恢

复功能。因此，对于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应使用“非监禁措施”。 
首先，“非监禁措施”可囊括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所适用的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可以

灵活地适应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可以体现社区矫正制度所包含的惩罚、管控、教育、帮扶的

复合性。“措施”指的是针对某种情况而采取的处理办法。从《社区矫正法》来看，社区矫正的性质并

没有在立法中得以明确，社区矫正机构应该怎么定位，是应该在哪个部门设置或者说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参与社区矫正的主体的权力和职责怎样对等分配，以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是否应该配备警察等等与社区

矫正相关联的所有制度设计，仍处在一个迷茫的阶段，全国各地方都在积极创新制度模式。因此，我国

的社区矫正仍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与之密切联系的社区矫正机构的定位是由社区矫正的性质决定

的，与之相配套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地位、编制等也是由社区矫正的性质决定的，更远一点，司法行

政机构的部门结构设置可能也要随之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社区矫正的性质应被富有远见地认定，不

可狭隘片面。 
其次，从刑罚在我国的发展来看，“非监禁措施”符合“非刑罚化”的趋势。如陈兴良教授所言，

我国社会处于压制型社会向自治型、回应型社会的转变之中。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专政政治理念正在

逐渐消减，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单纯暴力压制转变为协调和治理。这种自治型或是回应型社会，需要

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法律)，来协调各方关系，以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而此时的法律，功能发生了改变，

不再是暴力压制，而是化解纠纷矛盾的调节器。那么刑罚的轻缓化就是必然的。“刑罚轻缓是刑罚谦

抑的题中之义。一般认为，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是实现刑罚谦抑的两个基本途径。”其中，非刑罚化

是我国的一个改革方向，其本质是非监禁化，即对于已经构成犯罪的人，尽量地采用非监禁刑的矫正

措施[7]。结合新出台的《社区矫正法》，我国的社区矫正是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教育帮扶，不

仅仅包含对罪犯的惩戒、监督，还包括对其的教育帮扶，要求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希望促使罪犯悔

过从善并且不与社会脱轨，使其在矫正之后顺利地回归社会。虽然从目前来看虽然我国的社区矫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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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不如美国适用比例高、种类多，但各地区积极探索创新。“非监禁措施”的定位非常符合刑罚的轻

缓化、非刑罚化的必然趋势。 

5. 结语 

对于社区矫正的定性应当考虑社区矫正在我国的特色，应当格外注意避免过于狭窄而忽略其社会性，

忽略其恢复功能。因此，对于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使用“非监禁措施”，可以囊括我国社区矫正制度

所适用的管制、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且符合我国刑罚的轻缓化、非刑罚化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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